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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等級籃球裁判的壓力源探討 
張芳文*  張弓弘**  

摘 要 

本研究為探討國內大專籃球聯賽不同等級籃球裁判的壓力來源差異性，受試者

為 2008 年亞洲大學籃球錦標賽與 97 學年度台北市中等學校教育杯籃球賽的 38 位

大專籃球裁判，全體的平均年齡為 28.67 歲，平均年資為 7.87 年。依其裁判証等級，

分為國際級，國家與大專 A、B、C 級，以「籃球裁判的壓力來源量表」為研究工

具，採用無母數方法來進行檢定分析的工作，結果發現各級裁判在「執法手勢不當」

與「參賽球隊派員全程監視記錄台」兩題項上，所感受的壓力較小。大專級裁判與

國家級裁判所感受的壓力顯著高於國際級裁判，但大專級裁判與國家級裁判間所感

受的壓力並沒有顯著差異存在。就國際級裁判而言，裁判的年齡、年資與所感受的

壓力間均並未存在顯著相關。就國家級裁判而言，裁判的年齡、年資與所感受的壓

力間均存在顯著負相關。也就是說，國家級裁判的年齡越大，所感受的壓力越小；

裁判的年資越久，所感受的壓力越小。就大專級裁判而言，裁判的年齡、年資與所

感受的壓力間均沒有存在顯著相關。整體而言裁判的年資越久，所感受的壓力越小。 
關鍵詞：籃球、裁判、壓力 

緒 論 
一、問題背景 

1969 年世界盃複賽，宏都拉斯對薩爾瓦多，演變成一場足球戰爭，數千名死
傷者中也包括裁判。1999 年 10 月 3 日，中國奧運男足隊客場 0︰1 負於韓國，中
國球員孫繼海指責裁判，並用頭撞擊助理裁判，結果被國內外禁賽一個月。 2004
雅典奧運男子體操單槓項目比賽中，觀眾認為裁判對俄羅斯選手涅莫夫(Aleksei 
Nemov)的評分不公，因而報以長時間噓聲並起立抗議，致使比賽中斷近十分鐘，
裁判在現場壓力之下，被迫重新計分。民國 97 年 1 月 7 日國內第五季超級籃球聯
賽（SBL）賽事，由台啤對裕隆關鍵的一戰，終場裕隆以 79 比 75 逆轉擊敗台啤，
賽後由於台啤總教練對裁判吹判不滿因而與球隊管理追打裁判。競技運動的裁判工
作難為，由以上案例可窺之，裁判所承受的壓力非常人所能體認；尤以肢體接觸性
運動如籃球、足球與橄欖球等項目之裁判更承受了極高的壓力。任何運動競賽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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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的基本條件，在其公正性，特別是競賽間容易發生肢體接觸的籃球運動。因此
籃球裁判技術的優劣，將會影響比賽的結果（江欣二，2002）。而影響裁判的技術
方面，在心理層面中的壓力部分是極其重要的因素。因此如果我們要設法幫助裁判
有效的處理壓力問題，第一步就是要辨識和比較壓力來源（張弓弘、王人生，2001）。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內大專不同等級籃球裁判，在諸多壓力來源方面是否有顯著的不
同，如此才能於日後，針對不同等級裁判所面對的不同壓力來源，做更深入的研究
與進行更周全的準備。本研究結果，或許可以作為國內大專籃球聯賽相關單位，未
來進行編排裁判擔任執法工作時的參考。 

二、文獻探討 

Kaissidis 與 Anshel (1993)以不同年齡層的澳洲籃球裁判為研究對象，使用所
編製的籃球裁判壓力來源量表（Basketball Officials Sources of Stress Survey,簡稱
BOSSS），並以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五個因素，包括「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擔心
或表現出不能勝任」、「獲得威脅或警告的評價」、「現場失控事件」以及「害怕受到
身體傷害」等五個因素，其中所提出 15 項裁判壓力來源是具有指標意義，它可以
測量出高度競賽時不同年齡層裁判在承受壓力來源時的反應情形。研究結果顯示不
同年齡層的裁判在壓力感受以及敏感度明顯不同，感受壓力高的有「受到身體傷害
的威脅」、「受到來自於教練言語上的侮辱」、以及「做出錯誤的判決」。年輕裁判在
「做出錯誤判決」以及「宣判技術犯規」方面，壓力高於有經驗的裁判。 

 Anshel 與 Weinberg（1995）使用「籃球裁判壓力來源量表」，針對美、澳籃球
裁判從事探索性研究。他們以 70 位來自美國西南部(年齡 19 歲到 45 歲，平均 32.6
歲)和 62 位來自澳洲新南威爾斯(20 到 37 歲，平均 29.8 歲)，至少擁有三年經驗的籃
球裁判參與研究。該研究結果顯示在兩種不同文化下的籃球裁判，共通的壓力來源
包括：「被教練言語侮辱」、「有爭議的吹判」、「球員五次犯滿」、「和沒有經驗的同伴
共同執法」、「觀眾言語上的侮辱」、「和教練及場外球員距離太近」、「和場上球員距
離太遠」、「被擋住視線無法正確判斷」、「執法位置不當」與「身體不適」等十項。 

Anshel &與 Weinberg（1996）使用「籃球裁判壓力來源量表」中十五項壓力來
源，對美國以及澳洲籃球裁判壓力來源進行比較研究，發現在「做出錯誤判決」、「受
到來自於球迷言語上的侮辱」、「與教練爭辯」、「受到球員言語上的侮辱」、「與球員
爭辯」等壓力來源項目，美、澳兩國裁判達顯著差異，美國裁判在「做出錯誤判決」、
「受到來自於球迷言語上的侮辱」兩項壓力高於澳洲裁判，澳洲裁判則在「與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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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辯」、「受到球員言語上的侮辱」、「與球員爭辯」等項目，感受壓力高於美國裁判。
這些研究結果，對於壓力管理方面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Kaissidis, Anshel 與 Porter（1997）以 133 名澳洲籃球裁判為研究對象，研究
籃球裁判在進行執法時，受到戰術壓力刺激的反應，結果發現在比賽時遭遇「執法
錯誤」、「教練及球員的侵犯」與「現場重要人士觀賽」等三項壓力來源時的反應，
較傾向於選擇避開(avoid)而不是趨向(approach)的因應對策。他們認為壓力強度和
趨向反應是正相關的，和避開之間則是相反的負相關。對壓力情境的評估、對壓力
情境的掌控性、以及因應策略的選擇，也存在個別差異，尤其在比賽戰術進行時更
是如此。現場比賽有監視系統，裁判會感到有比較高的壓力，並且也會比較注意控
制現場狀況。 

逄海東（2004）對裁判心理技能進行研究，以自編之「籃球裁判員心理技能調
查問卷」為研究工具，並以我國 109 位國家級籃球裁判員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
調查及實地訪談，研究結果發現 1.我國籃球裁判員之心理技能包括「自信心」、「抗
壓性」、「專注力」、「人際溝通」及「專業態度」等五種技能。2.目前我國籃球裁判
員在「待遇不佳」、「執行不公正」及「體能不佳」等因素上產生問題。3.經專家訪
談後，發現我國籃球裁判員具有良好的心理技能與體適能。 

楊紀瑜、許志祥（2005），以自編「籃球裁判的壓力來源量表」為研究工具，分
析不同年齡籃球裁判之壓力來源，以九十三年台灣省中正盃籃球賽 137 名具有裁判資
格者為施測對象，分析結果發現在「人與人之間衝突」、「害怕或對現場控制能力不佳」
以及「害怕身體傷害」等三個因素中，20-30 歲組以及 31-40 歲組的裁判壓力高於 41-50 
歲組以及 51 歲以上組的裁判。在「擔心或表現不能勝任」因素中，20-30 歲組的裁
判壓力高於其他年齡的裁判，31-40 歲組的裁判壓力高於 51 歲以上組的裁判。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 2008 年亞洲大學籃球錦標賽與 97 學年度台北市中等學校
教育杯籃球賽的合計 38 位大專籃球裁判。就性別而言，其中有 33 位男性，5 位女性。 

就裁判等級而言，其中有 18 位大專級裁判，16 位國家級裁判，4 位國際級裁
判。在大專級裁判中，有 5 位具 A 級裁判資格，9 位具 B 級裁判資格，4 位具 C 級
裁判資格。在國家級裁判中，有 4 位具 A 級裁判資格，8 位具 B 級裁判資格，4 位
具 C 級裁判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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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年齡而言，全體的平均年齡為 28.67 歲，其中大專級裁判的平均年齡為 32.67
歲，國家級裁判為 31.38 歲，國際級裁判為 44.75 歲。就裁判年資而言，全體的平
均年資為 7.87 年，其中大專級裁判的平均年資為 3.03 年，國家級裁判為 9.66 年，
國際級裁判為 22.50 年。 

表 1 性別與裁判等級基本資料分析 

樣本數 百分比 合 計 
38 100.00 

性 別   
 男 33 86.84 
 女 5 13.16 

裁判等級   
  大專級裁判 47.37 18 

  A 級  5 
  B 級  9 
  C 級  4 

  國家級裁判 42.11 16 
  A 級  4 
  B 級  8 
  C 級  4 

 國際級裁判 10.53 4 

 
表 2 年齡與裁判年資基本資料分析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數 

裁 判 
等 級 全體 A 級 B 級 C 級 全體 A 級 B 級 C 級 

全  體 28.66 35.67 24.71 21.13 10.39 12.66 5.46 1.55 

大專級 22.67 25.60 22.11 20.25 3.22 4.39 1.76 1.26 年 
齡 國家級 31.38 48.25 27.63 22.00 115.4 4.65 6.80 1.41 

國際級 44.75 //////////////////////////////////// 2.50 //////////////////////////////////// 

全  體 7.87 14.22 3.56 2.56 8.81 11.26 1.77 1.66 裁 

大專級 3.03 5.20 2.39 1.75 1.92 1.92 1.17 1.04 判 

國家級 9.66 25.5 4.88 3.38 9.84 5.26 1.36 1.88 年 
資 國際級 22.50 ////////////////////////////////////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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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中，有關壓力來源量表乃參考 Kaissidis & Anshel(1993) 「籃球裁判壓力
來源調查」所提出的籃球裁判壓力來源，並根據楊紀瑜、許志祥（2005）針對「不
同年齡籃球裁判之壓力來源的分析」中依照王俊明（2004）所提出量表的編制及分
析方法修定而成。本研究中的壓力來源量表共計 21 題，經計算內在一致信度
Cronbach’s α 值為 0.93，屬相當可信範圍。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對象的大專籃球裁判人數為 38 人，而不同等級的裁判人數屬於小樣本，
因此本研究乃採用無母數方法中的Mann-Whitney-Wilcoxon與Kruskal-Wallis檢定法來
進行檢定分析的工作；並經由雪費(Scheffe)事後比較裁判等級與壓力來源之差異性。 

参、結果與討論 
一、壓力來源量表各問項描述性統計分析 

在衡量壓力來源的感受度上，本研究共採用了 21 個問題，由受訪者依壓力來
源量表各問題的感受度填答，對該問項感受「壓力非常大」給 5 分、「壓力大」給
4 分，尚可給 3 分、「壓力小」給 2 分、「壓力非常小」給 1 分。由表 3 可以看出，
在問題「執法手勢不當」與「參賽球隊派員全程監視記錄台」上，受試者對此壓力
來源的看法上較為一致，且所感受的壓力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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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壓力來源量表各問項統計量分析 

變  項 平均數 標準差 
Q1 執法手勢不當 
Q2 執法位置錯誤 
Q3 教練與裁判爭辯 
Q4 宣判技術犯規 
Q5 與另一位裁判共同合作執法 
Q6 受到來自於球迷言語上的侮辱 
Q7 參賽球隊派員全程監視記錄台 
Q8 球員與裁判爭辯 
Q9 現場媒體採訪 
Q10 現場有貴賓觀賽 
Q11 球隊提出書面抗議 
Q12 球隊罷賽 
Q13 在決勝期執法 
Q14 時間快終了時呈現拉鋸戰 
Q15 執法中曾有被身體傷害的經驗 
Q16 受到身體傷害的威脅 
Q17 執法中發生球員鬥毆 
Q18 做出錯誤的判決 
Q19 受到來自於教練言語上的侮辱 
Q20 執法中曾有被言語侮辱的經驗 
Q21 受到來自於球員言語上的侮辱 

1.71 
2.29 
3.42 
2.76 
2.03 
2.61 
1.97 
2.55 
2.79 
2.68 
3.32 
3.29 
3.21 
3.13 
2.39 
3.08 
3.24 
3.63 
2.97 
2.68 
2.50 

0.98 
1.25 
1.20 
1.15 
1.15 
1.08 
0.91 
0.98 
1.19 
1.23 
1.34 
1.41 
1.26 
1.12 
1.35 
1.51 
1.34 
1.02 
1.15 
1.25 
1.11 

總量表平均數 2.77 0.76 

 

二、不同人口統計變項與壓力來源之差異分析 

(一) 性別與壓力來源之差異分析 
由於男、女兩組的樣本太小，故使用無母數方法中的 Mann- Whitney-Wilcoxon

檢定法進行性別與壓力來源感受度的檢定。由表 4 中可以看出，籃球裁判的壓力來
源並不會因為性別而有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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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性別與壓力來源 Mann-Whitney-Wilcoxon 檢定 
性 別 平均數 標準差 P 值 

男 2.71 0.80 

(二) 不同等級裁判與壓力來源之差異分析 
由於裁判等級的樣本較小，故使用無母數方法中的 Kruskal-Wallis 檢定法進行

不同裁判等級與壓力來源感受度的檢定。由表 5 可以看出籃球裁判的壓力來源會因
為裁判的等級而有顯著差異存在。經由雪費(Scheffe)事後比較得知，大專級裁判與
國家級裁判所感受的壓力顯著高於國際級裁判，但大專級裁判與國家級裁判間所感
受的壓力並沒有顯著差異存在。此研究結果與楊紀瑜、許志祥（2005）的研究發現
在「人與人之間衝突」、「害怕或對現場控制能力不佳」以及「害怕身體傷害」等三
個因素中，20-30 歲組以及 31-40 歲組的裁判壓力高於 41-50 歲組以及 51 歲以上
組的裁判。在「擔心或表現不能勝任」因素中，20-30 歲組的裁判壓力高於其他年
齡的裁判，31-40 歲組的裁判壓力高於 51 歲以上組的裁判相符。由於本研究的國
際裁判平均年齡為 44.75 歲，遠高於國家與大專級裁判，故所得結果與上述研究低
齡組裁判之壓力大於高齡組裁判相同。 

三、不同人口統計變項與壓力來源之相關分析 

由本研究中數值性的人口統計變項有年齡與裁判年資，因此針對這些人口統計
變項與所感受的壓力間進行相關分析，由表 6 可以看出，裁判的年齡、年資與所感
受的壓力間均存在顯著負相關，也就是說，裁判的年齡越大，所感受的壓力越小；
裁判的年資越久，所感受的壓力越小。 

女 3.17 0.21 
.2705 

表 5 不同等級裁判與壓力來源 Kruskal-Wallis 檢定及 Scheffe 事後比較分析 

裁判等級 平均數 標準差 P 值 事後比較 

大專級裁判 3.10 0.38 

國家級裁判 2.69 0.89 
(大專級裁判，國際級裁判) 

.0085*** 
(國家級裁判，國際級裁判) 

國際級裁判 1.64 0.14 

註：1.***表存在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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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裁判年齡、年資與感受壓力之相關分析 
變 數 壓 力 年 齡 裁判年資 

若進一部分析不同裁判等級中，裁判的年齡、年資與所感受壓力的相關性時，
就國際級裁判而言，由表 7 可以看出，裁判的年齡、年資與所感受的壓力間均沒有
存在顯著相關存在。就國家級裁判而言，裁判的年齡、年資與所感受的壓力間均存
在顯著負相關。也就是說，國家級裁判的年齡越大，所感受的壓力越小；裁判的年
資越久，所感受的壓力越小。就大專級裁判而言，裁判的年齡、年資與所感受的壓
力間均沒有顯著相關存在。本研究大專級裁判的受試者平均年齡，C 級為 20.25 歲，
B 級為 22.11 歲，A 級為 25.60 歲，彼此差距不大，故未存在顯著性差異。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 論 

各級裁判在問題「執法手勢不當」與「參賽球隊派員全程監視記錄台」上，所
感受的壓力較小。大專級裁判與國家級裁判所感受的壓力顯著高於國際級裁判，但
大專級裁判與國家級裁判間所感受的壓力並沒有顯著差異存在。整體而言裁判的年

壓 力 1.0 
<.0001*** <.0001*** 
(-0.66535) (-0.65403) 

<.0001*** 
年 齡 － 1.0 

(0.94580) 
裁判年資 － － 1.0 

註：1.  ***表 P 值<.0001   2.  括號內表相關係數 

表 7 不同裁判等級的年齡、年資與感受壓力之相關分析 

變 數 國際級裁判 國家級裁判 大專級裁判 

0.6998 0.0201* 0.2742 
年 齡 

(-0.30022) (-0.5738) (0.27236) 

0.3457 0.0494* 0.7614 
裁判年資 

(-0.65433) (-0.49843) (0.077) 

註：1.***P 值<0.0001，**P 值<0.001，*P 值<0.05   2.括號內表相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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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越久，所感受的壓力越小。就國際級裁判而言，裁判的年齡、年資與所感受的壓
力間均並未存在顯著相關。就國家級裁判而言，裁判的年齡、年資與所感受的壓力
間均存在顯著負相關。也就是說，國家級裁判的年齡越大，所感受的壓力越小；裁
判的年資越久，所感受的壓力越小。就大專級裁判而言，裁判的年齡、年資與所感
受的壓力間均沒有存在顯著相關。 

二、建 議 

(一) 大專籃球聯賽的裁判素質常為人所詬病，若能在裁判等級高低間搭配外，加以
一位年齡較長或年資較久的有經驗裁判，當能更完美的處理賽場上的各種突
發狀況。 

(二) 裁判的年資越久，所感受的壓力越小。年輕的大專籃球裁判們，若要累積經驗，
減少擔任裁判時的壓力，並在球賽中完美的執行裁判工作，請盡快的投入並
學習觀摩資深裁判的執法，以利盡早成為優秀裁判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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